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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管理措施及报关规范 对外贸易管制作为一项综合制度，所

涉及的管理规定繁多。了解我国贸易管制各项措施所涉及的

具体规定，是我们报关行业从事者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。本

节介绍我国主要贸易管制的具体管理措施和报关规范。 一、

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（一）含义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是指由商务

部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，依法制定并调整进出口许

可证管理目录，以签发进出口许可证的形式对该目录商品实

行的行政许可管理。 （二）主管部门及办理程序 进出口许可

证管理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口管理范畴，分为进口许可证管理

和出口许可证管理。商务部是全国进出口许可证的归口管理

部门，负责制定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及规章制度，监督、

检查进、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，处罚违规行为。

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制定、调整和发布年度《进出口许可证

管理货物目录》及《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》。 商务部授

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（以下简称许可证局）统一管理、指导

全国各发证机构的进出口许可证签发工作，许可证局对商务

部负责；许可证局及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和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以及商务部授权的其他省会城市

商务厅（局）、外经贸委（厅、局）为进出口许可证的发证

机构，在许可证局统一管理下，负责授权范围内签发“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口许可证”或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许可证”

。 进出口许可证是国家管理货物进出口的凭证，不得买卖、



转让、涂改、伪造和变造。凡属于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

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在进口或出口前

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进出口许可证，海关凭进出口

许可证接受申报和验放。 （三）适用范围及报关规范 1.进口

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是我国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中具有法律

效力，用来证明对外贸易经营者经营列入国家进口许可证管

理目录商品合法进口的证明文件，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重

要依据。 （1）适用范围 ①2005年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

物共3类，包括监控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和消耗臭氧层物质

，总计83个8位H.S.编码。 ②凡属于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，

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在进口前按规定向

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进口许可证，海关凭进口许可证接受申

报和验放。 （2）报关规范. ①进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1年，当

年有效。特殊情况需要跨年度使用时，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

次年3月31日，逾期自行失效，海关不予放行。 ②进口许可证

不得擅自更改证面内容。如需更改，经营者应当在许可证有

限期内提出更改申请，并将许可证交回原发证机构，由原发

证机构重新换发许可证。 ③进口许可证管理实行“一证一关

”（“一证一关”指进口许可证只能在一个海关报关）管理

。一般情况下，进口许可证为“一批一证”（“一批一证”

指进口许可证在有限期内一次报关使用）。如要实行“非一

批一证”（“非一批一证”指进口许可证在有限期内可多次

报关使用），应当同时在进口许可证备注栏内打印“非一批

一证”字样，但最多不超过12次，由海关在许可证背面“海

关验放签注栏”内逐批签注核减进口数量。 ④对进口实行许

可证管理的大宗、散装货物，溢装数量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办



理，即报关进口的大宗、散装货物的溢装数量不得超过进口

许可证所列进口数量的5％。对不实行“一批一证”制的大宗

、散装货物，在每批货物进口时，按其实际进口数量进行核

扣，最后一批进口货物进口时，其溢装数量按该许可证实际

剩余数量并在规定的溢装上限5％内计算。 2.出口许可证 出口

许可证是我国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制度中具有法律效力，用来

证明对外贸易经营者经营列入国家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商品

合法出口的证明文件，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重要依据。 

（1）适用范围 2005年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的47种货物（316

个8位H.S.编码），分别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、出口配额招标

和出口许可证管理。其中，凡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和出口许

可证管理的货物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

在出口前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机构申领出口许可证，海关凭

出口许可证接受申报和验放。 （2）报关规范 ①出口许可证

的有效期不得超过6个月。出口许可证需要跨年度使用时，出

口许可证有效期的截止日期不得超过次年2月底。出口许可证

应当在有限期内使用，逾期自行失效，海关不予放行。 ②出

口许可证不得擅自更改内容。如需更改，经营者应当在许可

证有效期内提出更改申请，并将许可证交回原发证机构，由

原发证机构重新换发许可证。 ③出口许可证管理实行“一证

一关”制、“一批一证”制和“非一批一证”制。实行“非

一批一证”制的，签发出口许可证时应在备注栏内注明“非

一批一证”，但最多不超过12次，由海关在许可证背面“海

关验放签注栏”内逐批签注核减进口数量。实行“非一批一

证”制的货物包括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；

补偿贸易项下出口许可证管理的货物；其他在《出口许可证



管理货物目录》中规定实行“非一批一证”的出口许可证管

理货物。 ④报关出口的大宗、散装货物的溢装数量不得超过

出口许可证所列出口数量的5％。对不实行“一批一证”制的

大宗、散装货物，每批货物出口时按其实际出口数量进行核

扣，最后一批出口货物出口时，其溢装数量按该许可证实际

剩余数量并在规定的溢装上限5％内计算。二、自动进口许可

证管理 商务部根据监测货物进口情况的需要，对部分自由进

出口货物实行自动许可管理。商务部授权配额许可证事务局

，商务部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商务（外经贸）主管部门以及地方机电产品进出口

机构负责自动进口许可货物管理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签发工

作。目前涉及的管理目录是商务部公布的《自动许可管理货

物目录》，对应的许可证件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进口许

可证”（以下简称自动进口许可证）。 自动进口许可证是我

国自动进口制度中具有法律效力，用来证明对外贸易经营者

经营某些商品合法进口的证明文件，是海关验放该类货物的

重要依据。 （一）适用范围 1.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

围 2005年实行自动进口许可是按一般商品、机电商品（包括

旧机电商品）、重要工业品三个目录的形式分别进行管理的

，包括肉鸡、酒、烟草、二醋酸纤维丝束、石棉、彩色感光

材料、塑料原料、天然橡胶、合成橡胶、胶合板、化纤布、

铜、铝、机电产品、原油、成品油、氧化铝、化肥、农药、

聚酯切片、汽车轮胎、涤纶、腈纶、钢坯、钢材、铁矿砂

共26大类货物。 2.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贸易类别范围 进口

列入《自动进口许可管理货物目录》的商品，在办理报关手

续时须向海关提交自动进口许可证，但下列情形免交： ①加



工贸易项下进口并复出口的（原油、成品油除外）； ②外商

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或者投资额内生产自用的（旧机电产

品除外） ③货样广告品、实验品进口，每批次价格不超

过5000元人民币的； ④暂时进口的海关监管货物； ⑤进入中

华人民共和国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进

入保税仓库、保税物流中心的属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货物； 

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免领自动进口许可证的。 （二）报

关规范 1.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，但仅限公历年度内

有效。 2.自动进口许可证项下货物原则上实行“一批一证”

管理，对部分货物也可实行“非一批一证”管理。对实行“

非一批一证”管理的，在有效期内可以分批次累计报关使用

，但累计使用次数不得超过6次；海关在自动进口许可证原件

“海关验放签注栏”内批注后，海关留存复印件，最后一次

使用后，海关留存正本。同一进口合同项下，收货人可以申

请并领取多份自动进口许可证。 3．海关对散装货物溢短装

数量在货物总量正负5％以内的予以免证验放；对原油、成品

油、化肥、钢材四种大宗货物的散装货物溢短装数量在货物

总量正负3％以内予以免证验放。对“非一批一证”进口实行

自动进口许可管理的大宗散装商品，每批货物进口时，按其

实际进口数量核扣自动进口许可证额度数量；最后一批货物

进口时，其溢装数量按该自动进口许可证实际剩余数量并在

规定的允许溢装上限内计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